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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承認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民國一一○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等決算表冊，提

請  承認。 

說明：一、本公司民國一一○年度個體財務報表暨合併財務報表，業

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林姿妤及林永智會計師查核竣

事。營業報告書、個體財務報表暨合併財務報表業經審計

委員會審查完竣，請參閱附件三。 

二、敬請  承認 

決議：表決結果，出席股東可表決權總數 123,447,235 權，贊成權數超

過出席股東表決權數二分之一，本案照案通過。 

表決結果 佔出席總權數 

贊成權數                        123,393,669 權 

 (含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者：  123,342,064 權) 
99.96% 

反對權數                             21,482 權 

 (含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者：       21,482權) 
0.02% 

棄權/未投票權數                      32,084 權 

 (含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者：       32,079權) 
0.03% 

無效票權數                                0 權 0 %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民國一一○年度盈餘分配案，提請  承認。 

說明：一、本公司民國一一○年度盈餘分配表，請參閱附件四。 

二、本公司民國一一○年度擬發放現金股利每股 6.0 元，分配

盈餘總額為新台幣 959,849,490 元，俟股東會通過後，請股

東會授權董事會另行訂定除息基準日及現金股利發放日。 

三、本次現金股利按分配比例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不

足一元之畸零款合計數，由小數點數字自大至小及戶號由

前至後順序調整，至符合現金股利分配總額。 

四、敬請  承認 

決議：表決結果，出席股東可表決權總數 123,447,235 權，贊成權數超

過出席股東表決權數二分之一，本案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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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決結果 佔出席總權數 

贊成權數                        123,156,762 權 

 (含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者：  123,105,157 權) 
99.76% 

反對權數                            263,782 權 

 (含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者：     263,782 權) 
0.21% 

棄權/未投票權數                      26,691 權 

 (含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者：       26,686權) 
0.02% 

無效票權數                                0 權 0 % 

 

五、討論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案，提請  討論。 

說明：依臺灣證券交易所(股)公司 111 年 2 月 7 日臺證上一字第

1110002112 號函辦理及配合實務運作所需，擬修正本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請參

閱附件五。 

決議：表決結果，出席股東可表決權總數 123,447,235 權，贊成權數超

過出席股東表決權數二分之一，本案照案通過。 

表決結果 佔出席總權數 

贊成權數                        123,201,039 權 

 (含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者：  123,149,434 權) 
99.80% 

反對權數                             18,491 權 

 (含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者：       18,491權) 
0.01% 

棄權/未投票權數                     227,705 權 

 (含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者：     227,700 權) 
0.18% 

無效票權數                                0 權 0 %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董事於任期內競業禁止之限制解除，提請  討論。 

說明：一、依公司法第 209 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

業範圍內之行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

取得許可。 

二、本公司董事有同時擔任與本公司營業範圍相同類似之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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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含獨立董事)或經理人職務，對本公司業務應無

妨礙，為符合法令要求，擬解除相關職務的競業禁止限制。 

三、相關擬解除競業禁止限制之職務內容，請參閱附件六。 

決議：表決結果，出席股東可表決權總數 123,447,235 權，贊成權數超

過出席股東表決權數二分之一，本案照案通過。 

表決結果 佔出席總權數 

贊成權數                        123,365,046 權 

 (含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者：  123,313,441 權) 
99.93% 

反對權數                             54,958 權 

 (含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者：       54,958權) 
0.04% 

棄權/未投票權數                      27,231 權 

 (含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者：       27,226權) 
0.02% 

無效票權數                                0 權 0 % 

 

六、臨時動議：無。 

七、散會：民國一一一年五月二十五日上午十時二十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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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經營方針及實施概況 

本公司 2021 年營業收入為 167.72 億元，較 2020 年成長約 20.96%，合併營

業收入為 204.78 億元。2021年稅前淨利約 15.26 億元，較 2020年衰退約 3.58 %。 

2021 年營收成長 20.96%，主要係原料價格上漲帶動成品售價所致。2021

年雖受 COVID-19 疫情影響，讓我們的獲利有些衰退，但考慮三級警戒對內需

市場的衝擊，如此衰退程度尚屬有限，此要感謝國家整體的防疫努力，也感謝

公司同仁在相關領域克盡職守，才能有此結果。  

本公司長期專注於國內市場經營，並聚焦於黃豆相關製品（如大豆油、    

大豆粉、大豆片、全脂豆粉及食用基改與非基改黃豆等）與多項植物油品（如

棕櫚油、芥花油、葵花油等）的生產與販售，目前多數營運品項市佔率皆居領

先地位。但我們不敢以此自滿怠慢，我們將繼續從公司核心優勢出發，專注本

業發展，持續改善品質，努力提升服務水準。希望藉由傾聽顧客聲音，滿足客

戶需要，在「正心誠意」的企業文化引導下，奠定公司長期發展根基。 

本公司屬大宗物資行業，公司所有使用原料皆從國外進口。因此確保原料

穩定供應、精準掌控原料採購部位與成本（尤其在行情劇烈波動時）、及妥善

管理美元部位成為本公司必須做好的幾項重點工作。 

近期國內外關注議題有以下幾項：1.航運的考驗：本公司所有使用原料皆

從國外進口，疫情衝擊國際航運市場，運價飆高/運輸延遲等都考驗著工廠的應

變能力，我們將持續關注其對國內供需的影響，也會採取必要因應措施。2.畜產

議題：美國萊豬進口與非洲豬瘟等，本公司將持續關心其對畜牧業的影響，並

預做準備。3. COVID-19 疫情變化：本公司也將持續評估其對市場的影響。 

二、 營運計畫實施成果 

單位：新台幣仟元 

(除每股稅後盈餘為新台幣元外) 

項目 110 年實際數 109 年實際數 增（減）幅度﹪ 

營業收入 20,477,990 17,440,979 17.41 

營業利益 1,530,914 1,618,136 (5.39) 

稅前損益 1,597,770 1,652,289 (3.30) 

每股稅後盈餘 7.76 8.08 (3.96)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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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營業收支預算執行情形 

1.營業收支：  

(1)收入：110年全年度合併營業收入淨額20,477,990仟元。 

(2)支出：110年全年度合併營業成本18,119,818仟元。 

110年全年度合併營業費用827,258仟元。 

110年全年度合併營業外收支淨額66,856仟元。 

(3)盈餘：110年度合併之稅前淨利1,597,770仟元、所得稅費用323,848仟元

及本期稅後淨利1,273,922仟元。 

2. 因本公司並無公開110年度合併財務預測，故無預算執行情形。 

四、 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項 目 110 年度 109 年度 

財務結構(%) 

負債佔資產比率(%) 29.21 26.90 

長期資金佔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比率(%) 
605.41 604.46 

償債能力(%) 
流動比率(%) 317.54 359.62 

速動比率(%) 164.22 268.02 

獲利能力(%) 

資產報酬率(%) 19.14 21.84 

股東權益報酬率(%) 26.54 30.15 

純益率(%) 6.22 7.58 

基本每股盈餘(元) 7.76 8.08 

五、 研究發展狀況：    

本公司致力於植物蛋白與食用油產品的研究與開發，先前已完成全脂

豆粉的研發並上市，未來將持續推出各式產品滿足客戶一次購足需求。 

六、 業務展望 

油品方面：本公司為國內 18 公升桶裝食用油最大供應商，以美食家與    

生力為品牌，品項涵蓋大豆沙拉油、芥花油、棕櫚油與油炸專

用油。18 公升桶裝油目標市場為業務用餐飲通路，其需求與外

食人口增減及景氣變化直接連動。在本公司致力食品安全及品

牌價值提升下，即使疫情影響仍持續中，我們預期桶裝油銷售

量仍將維持穩定。另外本公司的小包裝產品( 2.0 / 2.6 / 3.0公升)

已在量販通路販售，預期銷售量將持續成長。 

本公司亦為國內最大的散裝大豆油、散裝芥花油的供應商，並

推出散裝葵花油、散裝棕櫚油來滿足客戶的需求，服務對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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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為食品加工廠、化工廠及小包裝油品包裝廠等。 

考量食用油品對民生的重要性，本公司將持續努力提供食安無

慮、供應穩定及價格合理的優質油品予客戶。 

豆粉方面：本公司為國內最大的豆粉供應商，產品涵蓋高/低蛋白豆粉、豆

皮粒、全脂豆粉及脫皮全脂豆粉等，服務對象主要為飼料行業

相關廠商。豆粉裡含有豐富的大豆蛋白，全世界的飼料產業普

遍將其視為最物美價廉的蛋白來源，所以能大量取代其它植物

蛋白(如菜籽粕等)和動物蛋白（如魚粉等）。國內畜/水產業景

氣，過去數年雖受進口肉品競爭，豆粉需求仍大致呈穩定狀

態。本公司豆粉產品除具備差異化品質優勢外，同時具有大規

模生產所創造的低成本優勢。因此雖然產業競爭激烈，但我們

有信心面對未來的挑戰。 

其他方面：本公司領先外銷日本的 18 公升桶裝大豆油，因品質受到當地

客戶肯定，目前仍穩定出貨中。另外，本公司亦運用 18 公升

桶裝油通路（餐飲業務用通路），積極導入新產品，以創造其

附加價值。非基改黃豆方面，目前仍是加拿大前三大非基改食

用黃豆品牌-Sevita 在台總代理，另外也推出自有品牌的生力非

基改黃豆以滿足客戶的需求。未來將繼續尋求世界知名品牌代

理授權，以充分發揮通路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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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統益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後 條 文 修 正 前 條 文 說明 

三、評估程序： 

(一)略  

(二)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

券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具

標的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

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

表或其他相關資料，作為

評估交易價格之參考；另

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或新台幣三

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

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交易

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

但該有價證券具活絡市場

之公開報價或行政院金融

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

稱本會）另有規定者，不

在此限。 

(三)~(五)略  

 

三、評估程序： 

(一)略  

(二)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

券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具

標的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

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

表或其他相關資料，作為

評估交易價格之參考；另

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或新台幣三

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

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交易

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

會計師若需採用專家報告

者，應依會計研究發展基

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

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但

該有價證券具活絡市場之

公開報價或行政院金融監

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

本會）另有規定者，不在

此限。 

(三)~(五)略  

依臺灣證券交

易所(股)公司

111年 2月 7日

臺證上一字第

1110002112 號

函辦理 

五、公告申報程序：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

有下列情形者，應按性質

依規定格式及內容，於事

實發生之即日起算二日內

將相關資訊於證期會指定

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1.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

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與

關係人為取得或處分不動

產或其使用權資產外之其

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

五、公告申報程序：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

有下列情形者，應按性質

依規定格式及內容，於事

實發生之即日起算二日內

將相關資訊於證期會指定

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1.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

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與

關係人為取得或處分不動

產或其使用權資產外之其

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

依臺灣證券交

易所(股)公司

111年 2月 7日

臺證上一字第

1110002112 號

函辦理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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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

三億元以上。但買賣國內

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

之債券、申購或買回國內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

貨幣市場基金，不在此限

。 

2.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

股份受讓而取得或處分之

資產。 

3.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

達本處理程序第三章第十

四條第四項規定之全部或

個別契約損失上限金額。 

4.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類屬

供營業使用之設備或其使

用權資產，且其交易對象

非為關係人，交易金額達

新台幣五億元以上。 

5.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

合建分屋、合建分成、合

建分售方式取得不動產，

公司預計投入之交易金額

達新台幣五億元以上。 

6.除前五款以外之資產交易

、金融機構處分債權或從

事大陸地區投資，其交易

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

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

以上。但下列情形不在此

限： 

(1)買賣國內公債或信用評

等不低於我國主權評等等

級之外國公債。 

(2)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

之債券、申購或買回國內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

貨幣市場基金。 

(二)前項交易金額依下列方式

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

三億元以上。但買賣國內

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

之債券、申購或買回國內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

貨幣市場基金，不在此限

。有關總資產百分之十之

規定，以證券發行人財務

報告編製準則規定之最近

期個體或個別財務報告中

之總資產金額計算。 

2.依法律進行合併、分割、

收購或股份受讓而取得或

處分之資產。 

3.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

達本處理程序第三章第十

四條第四項規定之全部或

個別契約損失上限金額。 

4.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類屬

供營業使用之設備或其使

用權資產，且其交易對象

非為關係人，交易金額達

新台幣五億元以上。 

5.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

合建分屋、合建分成、合

建分售方式取得不動產，

公司預計投入之交易金額

達新台幣五億元以上。 

6.除前五款以外之資產交易

、金融機構處分債權或從

事大陸地區投資，其交易

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

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

以上，其每筆交易金額、

或一年內累積與同一相對

人取得或處分同一性質標

的交易之金額、或一年內

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處

分分別累積)同一開發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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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之： 

1.每筆交易金額。 

2.一年內累積與同一相對人

取得或處分同一性質標的

交易之金額。 

3.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

取得、處分分別累積）同

一開發計畫不動產或其使

用權資產之金額。 

4.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

取得、處分分別累積）同

一有價證券之金額。 

(三)前項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

交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

，往前追溯推算一年，且

已依「公開發行公司取得

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規

定公告部分免再計入。 

(四)本公司應按月將本公司及

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之

子公司截至上月底止從事

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情形依

附表規定格式，於每月十

日前輸入證期會指定之資

訊申報網站。 

(五)應公告項目如於公告時有

錯誤或缺漏而應予補正時

，應於知悉之即日起算二

日內將全部項目重行公告

。 

(六)已依(一)規定公告申報之

交易，如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應於事實發生之即日

起算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

證期會指定網站辦理公告

申報： 

1.原交易簽訂之相關契約有

變更、終止或解除情事。 

2.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

畫不動產之金額、或一年

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

、處分分別累積)同一有價

證券之金額，達公司實收

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

幣三億元以上者。所稱一

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

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

推算一年，且已依「公開

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

處理準則」規定取得專業

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

會計師意見部分及公告部

分免再計入。但下列情形

不在此限： 

(1)買賣國內公債。 

(2)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

之債券、申購或買回國內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

貨幣市場基金。  

(二)本公司應按月將本公司及

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之

子公司截至上月底止從事

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情形依

附表規定格式，於每月十

日前輸入證期會指定之資

訊申報網站。 

(三)應公告項目如於公告時有

錯誤或缺漏而應予補正時

，應於知悉之即日起算二

日內將全部項目重行公告

。 

(四)已依(一)規定公告申報之

交易，如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應於事實發生之即日

起算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

證期會指定網站辦理公告

申報： 

1.原交易簽訂之相關契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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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讓未依契約預定日程完

成。 

3.原公告申報內容有變更。 

變更、終止或解除情事。 

2.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

受讓未依契約預定日程完

成。 

3.原公告申報內容有變更。 

六、資產估價程序：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

備或其使用權資產，除與國內

政府機關交易、自地委建、租

地委建，或取得、處分供營業

使用之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

外，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

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

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

告，並符合下列規定。惟本公

司經法院拍賣程序取得或處分

資產者，得以法院所出具之證

明文件替代估價報告或會計師

意見。 

(一)~(二)略 

(三)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除取得

資產之估價結果均高於交

易金額，或處分資產之估

價結果均低於交易金額外

，應洽請會計師對差異原

因及交易價格之允當性表

示具體意見： 

1.估價結果與交易金額差距

達交易金額之百分之二十

以上者。 

2.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估

價結果差距達交易金額百

分之十以上者。 

(四)略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

其使用權資產或會員證交易金

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

六、資產估價程序：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

備或其使用權資產，除與國內

政府機關交易、自地委建、租

地委建，或取得、處分供營業

使用之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

外，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

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

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

告，並符合下列規定。惟本公

司經法院拍賣程序取得或處分

資產者，得以法院所出具之證

明文件替代估價報告或會計師

意見。 

(一)~(二)略 

 (三)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除取得

資產之估價結果均高於交

易金額，或處分資產之估

價結果均低於交易金額外

，應洽請會計師依會計研

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

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

辦理，並對差異原因及交

易價格之允當性表示具體

意見： 

1.估價結果與交易金額差距

達交易金額之百分之二十

以上者。 

2.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估

價結果差距達交易金額百

分之十以上者。 

(四)略 

依臺灣證券交

易所(股)公司

111年 2月 7日

臺證上一字第

1110002112 號

函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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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

與國內政府機關交易外，應於

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交

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 

十一、決議程序：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

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與關

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使

用權資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

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

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

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買賣國內

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

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

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基金

外，執行單位應提交下列資料

先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

之一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決

議通過後，始得簽訂交易契約

及支付款項。 

(一)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的、

必要性及預計效益。 

(二)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

原因。 

(三)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

使用權資產，依第十二條

及第十三條規定評估預定

交易條件合理性之相關資

料。 

(四)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格

、交易對象及其與公司和

關係人之關係等事項。 

(五)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來

一年各月份現金收支預測

表，並評估交易之必要性

及資金運用之合理性。 

(六)依前條規定取得之專業估

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

會計師意見。 

十一、決議程序：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

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與關

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使

用權資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

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

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

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買賣國內

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

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

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基金

外，執行單位應提交下列資料

先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

之一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決

議通過後，始得簽訂交易契約

及支付款項。 

(一)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的、

必要性及預計效益。 

(二)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

原因。 

(三)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

使用權資產，依第十二條

及第十三條規定評估預定

交易條件合理性之相關資

料。 

(四)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格

、交易對象及其與公司和

關係人之關係等事項。 

(五)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來

一年各月份現金收支預測

表，並評估交易之必要性

及資金運用之合理性。 

(六)依前條規定取得之專業估

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

會計師意見。 

依臺灣證券交

易所(股)公司

111年 2月 7日

臺證上一字第

1110002112 號

函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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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

他重要約定事項。 

本公司與子公司，或直接、間

接持有百分之百已發行股份或

資本總額之子公司彼此間從事

下列交易，董事會得依第四條

授權董事長在一定額度內先行

決行，事後再提報最近期之董

事會追認： 

1.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

備或其使用權資產。 

2.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不

動產使用權資產。 

本公司或本公司非屬國內公開

發行公司之子公司有第一項交

易，交易金額達本公司總資產

百分之十以上者，本公司應將

第一項所列各款資料提交股東

會同意後，始得簽訂交易契約

及支付款項。但本公司與母公

司、子公司，或子公司彼此間

交易，不在此限。 

第一項及前項交易金額之計

算，應依第五條第二項規定辦

理，且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

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

追溯推算一年，已依本準則規

定提交股東會、董事會通過部

分免再計入。 

(七)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

他重要約定事項。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

五條第二項規定辦理，且所稱

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

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

年，已依本準則規定經審計委

員會同意並提交董事會通過部

分免再計入。 

本公司與子公司，或直接、間

接持有百分之百已發行股份或

資本總額之子公司彼此間從事

下列交易，董事會得依第四條

授權董事長在一定額度內先行

決行，事後再提報最近期之董

事會追認： 

1.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

備或其使用權資產。 

2.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不

動產使用權資產。 

 

十四、交易之原則及方針： 

(一)〜(三)略 

(四)全部與個別契約損失上限

金額 

交易人員依據每日市值評估，

若發生以下情況，應立即提出

因應建議呈報總經理裁示： 

1.避險性交易：  

(1)單筆交易評估損失超過該交

易合約金額之百分之二十。 

十四、交易之原則及方針： 

(一)〜(三)略 

(四)全部與個別契約損失上限

金額 

對於每筆交易設定停損(取美

金伍拾萬元或交易合約金額百

分之二十較低者)；全部契約設

定停損(取美金壹百萬元或交

易總合約金額百分之二十較低

者)。交易人員並依據每日市

配合實務修正

部分條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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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部交易評估損失超過交易

總合約金額之百分之二十。 

2.投資性交易： 

(1)個別契約評估損失超過個別

契約金額之百分之二十。 

(2)全部契約評估損失超過全部

契約總金額之百分之二十。 

(五)〜(七)略 

值，評估各單筆之盈、虧，超

過損失上限，需立即向所屬單

位主管及總經理報告並在交易

時間二日內立即平倉停損。 

(五)〜(七)略 

二十五、本公司取得之估價報

告或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

商之意見書，該專業估價者及

其估價人員、會計師、律師或

證券承銷商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未曾因違反本法、公司法

、銀行法、保險法、金融

控股公司法、商業會計法

，或有詐欺、背信、侵占

、偽造文書或因業務上犯

罪行為，受一年以上有期

徒刑之宣告確定。但執行

完畢、緩刑期滿或赦免後

已滿三年者，不在此限。 

(二)與交易當事人不得為關係

人或有實質關係人之情形

。 

(三)公司如應取得二家以上專

業估價者之估價報告，不

同專業估價者或估價人員

不得互為關係人或有實質

關係人之情形。 

前項人員於出具估價報告或意

見書時，應依其所屬各同業公

會之自律規範及下列事項辦

理： 

(一)承接案件前，應審慎評估

自身專業能力、實務經驗

及獨立性。 

(二)執行案件時，應妥善規劃

及執行適當作業流程，以

二十五、本公司取得之估價報

告或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

商之意見書，該專業估價者及

其估價人員、會計師、律師或

證券承銷商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未曾因違反本法、公司法

、銀行法、保險法、金融

控股公司法、商業會計法

，或有詐欺、背信、侵占

、偽造文書或因業務上犯

罪行為，受一年以上有期

徒刑之宣告確定。但執行

完畢、緩刑期滿或赦免後

已滿三年者，不在此限。 

(二)與交易當事人不得為關係

人或有實質關係人之情形

。 

(三)公司如應取得二家以上專

業估價者之估價報告，不

同專業估價者或估價人員

不得互為關係人或有實質

關係人之情形。 

前項人員於出具估價報告或意

見書時，應依下列事項辦理： 

(一)承接案件前，應審慎評估

自身專業能力、實務經驗

及獨立性。 

(二)查核案件時，應妥善規劃

及執行適當作業流程，以

形成結論並據以出具報告

或意見書；並將所執行程

依臺灣證券交

易所(股)公司

111年 2月 7日

臺證上一字第

1110002112 號

函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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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結論並據以出具報告

或意見書；並將所執行程

序、蒐集資料及結論，詳

實登載於案件工作底稿。 

(三)對於所使用之資料來源、

參數及資訊等，應逐項評

估其適當性及合理性，以

做為出具估價報告或意見

書之基礎。 

(四)聲明事項，應包括相關人

員具備專業性與獨立性、

已評估所使用之資訊為適

當且合理及遵循相關法令

等事項。 

序、蒐集資料及結論，詳

實登載於案件工作底稿。 

(三)對於所使用之資料來源、

參數及資訊等，應逐項評

估其完整性、正確性及合

理性，以做為出具估價報

告或意見書之基礎。 

(四)聲明事項，應包括相關人

員具備專業性與獨立性、

已評估所使用之資訊為合

理與正確及遵循相關法令

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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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統益股份有限公司 

解除董事競業禁止限制之職務明細 
截止日期：民國 110 年 12 月 31 日 

姓 名 目前兼任其他公司之職務 

統一企業(股)公司 

代表人：羅智先 

董 事 長：統一企業(股)公司、統健實業(股)公司、統一實業(股)公司、

太子建設開發(股)公司、統奕包裝(股)公司、Woongjin Foods 

Co., Ltd.、Daeyoung Foods Co., Ltd.、統一國際開發(股)

公司、統一企業中國控股有限公司、張家港統清食品有限公

司、台灣神隆(股)公司、Uni-President (Philippines) 

Corp.、Uni-President (Thailand) Ltd.、Uni-President 

(Vietnam) Co., Ltd.、統一企業(中國)投資有限公司、統一

超商(股)公司、統昶行銷(股)公司、統一數網(股)公司、呼圖

壁統一企業番茄製品科技有限公司、統一夢公園生活事業(股)

公司、統一時代(股)公司、統一置業(股)公司、南聯國際貿易

(股)公司、太子地產(股)公司、時代國際控股(股)公司、時代

國際行旅(股)公司、時代國際飯店(股)公司、統流開發(股)

公司、誠實投資控股(股)公司。 

副董事長：統清(股)公司。 

董    事：家福(股)公司、悠旅生活事業(股)公司、統一生機開發(股)公司、

統義玻璃工業(股)公司、Cayman President Holdings Ltd.、Kai 

Yu (BVI) Investment Co., Ltd.、統正開發(股)公司、

Uni-President Southeast Asia Holdings Ltd.、Uni-President Asia 

Holdings Ltd.、統一企業香港控股有限公司、皇茗資本有限公

司、皇茗企業管理諮詢(上海)有限公司、廣州統一企業有限公

司、福州統一企業有限公司、新疆統一企業食品有限公司、武

漢統一企業食品有限公司、昆山統一企業食品有限公司、成都

統一企業食品有限公司、瀋陽統一企業有限公司、哈爾濱統一

企業有限公司、合肥統一企業有限公司、鄭州統一企業有限公

司、北京統一飲品有限公司、統一企業(昆山)食品科技有限公

司、南昌統一企業有限公司、統一(上海)商貿有限公司、昆明

統一企業食品有限公司、煙台統利飲料工業有限公司、長沙統

一企業有限公司、巴馬統一礦泉水有限公司、南寧統一企業有

限公司、湛江統一企業有限公司、重慶統一企業有限公司、泰

州統一企業有限公司、阿克蘇統一企業有限公司、長春統一企

業有限公司、上海統一寶麗時代實業有限公司、白銀統一企業

有限公司、海南統一企業有限公司、貴陽統一企業有限公司、

濟南統一企業有限公司、杭州統一企業有限公司、武穴統一企

業礦泉水有限公司、石家莊統一企業有限公司、徐州統一企業

有限公司、河南統一企業有限公司、統一商貿(昆山)有限公

司、陝西統一企業有限公司、江蘇統一企業有限公司、長白山

統一企業(吉林)礦泉水有限公司、寧夏統一企業有限公司、上

海統一企業有限公司、內蒙古統一企業有限公司、山西統一企

業有限公司、上海統一企業飲料食品有限公司、天津統一企業

有限公司、湖南統一企業有限公司、統一友友旅行社(股)公

司、President Packaging Holdings Ltd.、光泉牧場(股)公司、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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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目前兼任其他公司之職務 

統一企業(股)公司 

代表人：羅智先 

董   事：泉食品(股)公司、President Energy Development (Cayman Islands) 

Ltd.、統一開發(股)公司、統一棒球隊(股)公司、德記洋行(股)

公司、維力食品工業(股)公司、耕頂興業(股)公司Keng Ting 

Enterprises Co., Ltd.、英屬維京群島商統一超商維京控股有限公

司、統一超商納閩島控股有限公司、捷盟行銷(股)公司、

Uni-President Assets Holdings Ltd.、太子物業管理顧問(股)公

司、高權投資(股)公司。 

監察人：同福國際(股)公司、恆福國際(股)公司、環福(股)公司。 

總經理：統一數網(股)公司、統流開發(股)公司。 

統一企業(股)公司 

代表人：吳諒豐 

董事長：中山統一企業有限公司、天津統一企業食品有限公司、青島統一

飼料農牧有限公司、美食家食材通路(股)公司。 

董  事：張家港統清食品有限公司、統一超商(股)公司、統清(股)公司。  

總經理：張家港統清食品有限公司。 

統一企業(股)公司 

代表人：李清田 

董  事：上海松江統一企業有限公司、天津統一企業食品有限公司、青島

統一飼料農牧有限公司、Uni-President (Philippines) Corp.、

Uni-President (Vietnam) Co., Ltd.、統清(股)公司。  

總經理：統一企業(股)公司。 

統一企業(股)公司 

代表人：陳昭良 
董  事：美食家食材通路(股)公司。 

統一企業(股)公司 

代表人：張立勳 
董  事：統一證券投資信託(股)公司。 

泰華油脂工業(股)

公司 

代表人：陳翼圖 

董事長：泰華油脂工業(股)公司、統泰投資(股)公司、展陞投資(股)公司。 

泰華油脂工業(股)

公司 

代表人：陳翼宗 

董事長：泰成粉廠(股)公司。 

大成長城企業(股)

公司 

代表人：韓家宇 

董事長：大成長城企業(股)公司、福聚投資(股)公司、黃河投資(股)公司、

勝成餐飲(股)公司、岩島成(股)公司、大成永康(股)公司、全能營

養技術(股)公司、都城實業(股)公司、欣光食品(股)公司、萬能生

醫(股)公司、檀成餐飲(股)公司、新食成(股)公司、三敏投資(股)

公司。 

董  事：安心巧廚(股)公司、德家投資(股)公司。 

獨立董事：黃培文 董  事：康倍騰企業(股)公司。 

獨立董事：尤中瑛 董  事：華總營造(股)公司。 

監察人：華雄建設(股)公司。 

 

 

 

 


